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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27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及關連交易
視作出售目標公司約9.7%股權

茲提述復興亞洲絲路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二月八日就資本化
作出的公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及表達與該公告所
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澄清，由於不慎出現手民之誤，該公告第9及10頁「釋義」一節項下的投資
者及合夥企業釋義應作出如下修訂。

「投資者」 指 湖南鉅基共贏企業咨詢中心  （有限合伙），於中國以有
限合夥形式成立的合夥企業；

「合夥企業」 指 湖南鉅基共贏企業咨詢中心  （有限合伙），一間根據中
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之所有資料均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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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復興亞洲絲路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邱振毅

香港，二零二四年三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即：

執行董事：
邱振毅先生
　（董事會主席）
潘楓先生
謝強明先生

非執行董事：
吳青女士
許會強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廖家瑩博士
謝仕斌先生
楊金鋼先生
張振先生


